
学生违纪调查处理流程

学生违纪事件

院系总支书记、学工组长、辅导员（二人）取证（拍
照、记录、）学生违纪具体时间、地点、经过

固定违纪证据

告知学生应当受到的处理处分、作出决定的事实、
理由及依据；告知学生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

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

学生在相应书面笔录材料上签字签印；调查取证问
询人员二人在笔录上签字（调查取证告知过程中做
好学生危机危险处理预案工作（通知辅导员到场或
告知辅导员进一步做好相应危机干预工作）

搜集证据、问询笔录材料

院系学工组长起草记过及以下处分（学生处在院系
或相关部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起草留校察看处分）

违纪学生在证据书面材料上签字签印

学生处处长审核



报分管院领导审批

院长签发

党政办发文

院系学工组长到党政办领取文件

学工组长通知辅导员领文件

直接送达本人，学生拒绝签收的，可以以留置方式
送达；已离校的，采取邮寄方式送达；联系不上的
通过学校网站以公告方式送达

辅导员填写送达签收表并将送达回执交院系学工组
长，学工组长将送达回执存根每月底由院系交学生
处违纪处理岗

留校察看期满学生本人填写留校察看解除申请审批
表

班委会填写学生表现情况

辅导员对学生表现情况做出鉴定

院系党总支审批



学生处处长审批

分管学生工作院领导核发

院长签发

党政办出文件

院系总支学工组长领取文件

学生处审核起草解除察看意见

辅导员送达解除察看文件给学生


